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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农技推广服务质量，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安排资金，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予以支持。根据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有关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5〕32号、苏农计〔2025〕15号）文件精神，启东实施该项目将要通过建立2个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带动示范主体60个，培育“新农人”10人，从而提升农村服务水平，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一、项目实施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坚持发展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深化改革和机制创新，以支撑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兴农为目标，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心任务，以提高农技推广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为主攻方向，整合农科教资源，培育精干专业推广队伍，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水平，打造科技示范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农业部门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推广一批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进一步提升为农服务实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二、项目实施内容
围绕我市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按照示范推广到位、培训指导到位、产业引领到位的要求，打造2个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统一竖立“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标牌，标明示范内容、示范规模、技术负责人、实施单位等信息，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引进、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将基地打造成农业优质绿色高质高效技术的展示窗口和辐射源、基层农技人员开展指导服务的综合平台，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确保全市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不低于95%，建设2个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带动面上60个示范主体。

1、申报条件：根据我市各区镇实际申报意向，经现场考察，对照《2025年启东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申报评分表》开展打分，综合考虑评分高低和区域布局合理确定2个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每个示范基地带动30个示范主体。

2、实施重点：一是推荐推广新优品种；二是根据省文件要求，加大力度推广生物农药、生长调节剂等新型绿色物化产品技术示范应用；三是做好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等；四是做好示范户观摩培训工作。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资金62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补助资金62万元。

（二）明细预算。

根据省项目实施要求，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适当倾斜”原则，主要用于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推广补助。示范基地建设方面，全市建设高质高效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2个；每个基地带动30个示范主体，共计带动示范主体60个。对相关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和示范主体建设进行补助，主要用于购买农药、化肥等物化补贴。技术推广补助方面，主要用于开展试验示范，做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推广等；制作标牌，印发技术明白纸，订阅农业科技杂志，做好宣传工作等；开展观摩学习﹙含外出﹚、业务培训、技能提升、技术集成等；此外还包括技术指导、项目验收、差旅（交通）、档案整理保管、资料装订等，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印刷费等实施管理费及工作考核费用，共计62万元。预算明细附后。
 表一       项目实施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省以上财政补助资金
	备注

	二、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推广补助
	62
	62
	

	1.优质肥料
	26
	26
	具体配方由多科室农技人员会商决定

	2.高效农药
	26
	26
	具体品种由多科室农技人员会商决定

	3.新农人建设
	2
	2
	

	4.标牌、明白纸、农业科技杂志订阅、宣传工作等
	0.8
	0.8
	其中标牌由局统一制作。

	5.观摩学习﹙含外出﹚、业务技能提升、技术集成等
	4
	4
	

	6.项目管理，包括技术指导、项目验收、差旅（交通）、档案整理保管、资料装订、工作考核等
	3.2
	3.2
	

	合计
	62
	62
	


说明：除项目管理外各项实施内容相关资金可以统筹调剂使用，具体以实际使用情况为准。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时间自 2025年10月起至2026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2025年10-12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确定参与实施项目的相关生产经营主体、示范基地及实施面积。

2025年12月—2026年8月：落实任务，并组织开展实施和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技术落实到位，相关物资及时发放到位。同时做好监督核查工作，确保技术使用准确到位。

2026年8—12月：做好材料收集准备和项目总结，迎接项目验收。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示范基地
	2个

	
	
	
	带动示范户
	60户

	
	
	
	新农人
	10人

	2
	
	质量指标
	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良好

	3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4
	
	成本指标
	财政拨款
	10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2项

	6
	
	经济效益指标
	
	

	7
	
	生态效益指标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成立以农业农村局主要领导抓总，局分管领导、各区镇分管农业镇长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负总责，亲自抓，协调各方面，保证项目工作按进度落实到位。成立相关项目组，负责制定项目技术实施方案和关键技术规程实施，通过组织人员培训、观摩考察和宣传，典型示范，辐射带动，促进农业经济效益提高，提升农技人员业务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我市农业生产水平。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　工

	吴幸民
	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项目组组长

	王利华
	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技术指导

	陈思思
	市农技推广中心
	站长 高农
	项目资料汇总

	徐立
	北部农业技术服务分中心
	负责人
	技术指导

	胡金彪
	中部农业技术服务分中心
	负责人
	技术指导

	孙庆峰
	南部农业技术服务分中心
	负责人
	技术指导

	施永军
	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技术指导

	杨旸
	市农技推广中心
	站长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曹小凯
	市农业农村局
	高农
	技术指导

	王  方
	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副主任、农艺师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陈赛男
	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协同推广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农艺师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周啸天
	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协同推广

	朱海霞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农艺师
	技术指导、协同推广

	陈  楠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协同推广

	刘  剑
	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邵金凤
	吕四港农村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卢  玉
	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农艺师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季小健
	近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郁  炀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副主任
	技术指导、协同推广

	曹郁王
	启东市圆陀角社会建设管理局
	副主任
	技术指导、台账收集


项目联系人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三）管理责任人

沈  波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局 长

倪玮蔚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书记、副局长
